2007年上海市标准化工程师资格考前培训

及考试报名的通知

根据上海市人事局颁发的《关于印发〈上海市标准化工程师资格考试办法>的通知〉（沪人办〔2005〕16号）的精神，本市从2005年起，对从事标准化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实行标准化工程师资格考试。由上海市职业能力考试院负责实施考务工作。凡符合条件、考试合格者，颁发上海市人事局统一印制的《上海市工程师资格证书》，获得工程师任职的资格。用人单位可根据工作需要，对取得证书的人员聘任工程师专业技术职务，同时可以本考试作为加入上海市工程师学会标准化专业会员资格的依据，为今后本市标准化工作实施执业资格制度打好基础。

2005年本市在全国率先开展上海市标准化工程师资格考试，本协会承担了该项目的前期开发、考试报名和考前培训。本协会拥有一支具有较高的标准化专业理论水平和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的教师和教育管理队伍，两年来，本协会对参加考前培训的考生进行全面、系统的标准化培训，得到了广大考生的好评。

为满足广大企事业单位，对标准化人才的需求，帮助标准化专业人员能够掌握标准化工程师应有的专业知识，本协会将根据学员的要求，组织各种类型的考前培训班，同时受理考试报名。

根据上海市人事局职业能力考试院沪人考（2007）56号《关于印发〈上海市2007年度标准化工程师资格考试考务工作安排〉的通知》的精神，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试时间、科目
    2007年11月17日（星期六）    上午9:00－11:00     标准化理论
　　                               下午1:00－ 3:00     标准化综合应用
二、报考对象：

1. 从事标准化理论和标准化技术的研究或应用工作的人员；

2. 标准化信息收集、整理、翻译、编制工作的人员；

3. 标准制定、修订和标准化管理工作的人员；

4. 产品、工程、环境等检测中的标准化工作的人员；

5. 认证、认可中的标准化评审、审核工作的人员；

6. 标准化成果评审、培训教育、咨询服务工作的人员。

三、报考条件

凡上海户籍（或取得《上海市居住证》一年以上）的在职在岗人员，从事标准化工作，遵纪守法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请参加标准化工程师资格考试：

（一）理工科或相关专业大学专科毕业，从事标准化专业工作满6年；

（二）理工科或相关专业大学本科毕业，从事标准化专业工作满5年；

（三）理工科或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从事标准化专业工作满2年；

（四）获理工科或相关专业博士学位；

（五）2007年7月20日前，已按规定受聘助理工程师职务满4年。

专业工作年限计算截止日期为2007年12月31日。
四、报考方法：
报名者可在上海市职业能力考试院网站（www.spta.gov.cn）或在上海市标准化协会网站（www.cnsas.cn）上下载《考试报名表》填报，也可到本协会领取《考试报名表》填报。

1、参加考试人员应如实填写《考试报名表》，由考生所在单位审核通过并盖章。并在《考试报名表》中规定的位置贴同一底版的近期1寸照片2张。

2、携带报名表、身份证、学历证明和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到本协会培训中心办理手续。身份证、学历证明和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均须原件和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需粘贴于报名表反面。

3、考生凭本人身份证于2007年10月23日－10月27日（9:00－11:00,13:30－16:00）至本协会领取准考证，逾期视为放弃考试。考生领取准考证后，请仔细核对准考证上相关信息，如有问题请及时与本协会联系。

五、培训方式：

为方便学员，开设脱产班、双休班和混合班等。

六、考试、培训收费及课时：
    1、考 试 费： 报名费10元/人，考务费80元/科目，考试大纲8元/本，合计：178元。
    2、培训收费： 1800元/人（含午餐、茶水费等），教材费100元。
    3、培训课时： 约120课时。
七、报名时间：
    集中报名时间：6月12日（星期二）至6月16日（星期六）。9：00～16：00。
八、报名地点：
    上海市标准化协会/上海市工程师学会标准化专业委员会

地    点：长乐路1227号809室（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大楼内）近华山路。 

邮    编：200031

联 系 人：张国林、丁世忠、毛慧苏、马金风。
联系电话：54038056         54048034           54045500-1705
传    真：54048034         54043024

交    通：48、548、45、49、113、93、506、15、71、76、926、920、 126、地铁一号线常熟路站、地铁二号线静安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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